
臺北醫學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生就學貸款須知 
◎欲辦理就學貸款者請勿先繳費，否則概不受理◎            承辦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洽詢分機：2212） 

◎相關規定依教育部最新公告辦理 

就學貸款辦理流程 

下載繳費單

•學生註冊收費單請至【土地銀行-列印學雜費及住宿繳單】列印、下載繳費單，確認繳

費單金額無誤，且沒有其他減免/補助要申請

•系統連結：https://eschool.landbank.com.tw/student_login.aspx

進入【台北富邦銀行】網站登錄申請資料

•第一次登錄請加入會員

•系統連結：https://school.taipeifubon.com.tw/student/

進入【教務資訊系統】登錄申請資料

•若未於系統登入資料，校方不會知道您要辦理就學貸款！

•系統連結：https://newacademic.tmu.edu.tw/，路徑：【教務資訊系統】→【學務

系統】→【就學貸款】登錄申請資料

前往台北富邦銀行指定分行辦理貸款對保手續

•指定分行請參閱：<台北富邦銀行>網站

繳交資料至北醫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繳交資料：①銀行撥款通知書 ②學校申請書 ③全戶戶籍謄本

資料繳交後三個工作天再至系統確認學校初審結果

•請自行至系統確認是否通過初審，勿來電詢問，謝謝配合！

•系統連結：https://newacademic.tmu.edu.tw/

https://eschool.landbank.com.tw/student_login.aspx
https://school.taipeifubon.com.tw/student/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


臺北醫學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生就學貸款須知 
◎欲辦理就學貸款者請勿先繳費，否則概不受理◎            承辦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洽詢分機：2212） 

◎相關規定依教育部最新公告辦理 

※ 辦理時間：(各學制新生辦理時間如下表)  

學制 銀行辦理對保時間 申貸資料繳交方式及時間 

學士後新生 

113 年 8 月 08 日至 8 月 13 日 

1. 掛號郵寄：113 年 8 月 13 日前寄達生活輔導組 

2. 現場繳交：113 年 8 月 13 日當天 

(上午 09:00~12:00，下午 13:30~16:30) 研究所新生 

大學部新生 113 年 8 月 08 日至 9 月 02 日 1. 掛號郵寄：113 年 9 月 02 日前寄達生活輔導組 

2. 現場繳交：113 年 8 月 13 日、8 月 29 日、8 月

30 日三天(上午 09:00~12:00，下午 13:30~16:30) 轉學新生 113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02 日 

※ 請確認繳費單可以列印，金額無誤，且沒有其他減免/補助要申請後，再辦理就學貸款 

※ 掛號郵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 臺北醫學大學 生活輔導組「就學貸款」收。 

※ 現場收件處：醫學綜合大樓前棟 3 樓生活輔導組，非現場收件時間僅收掛號郵寄申請案。 

※ 就學貸款申貸資料請務必繳回學校，逾期、缺件、已繳費者恕不受理。 

※ 申請資格：依家庭年收入，113 學年度所得查調年度為 112 年，家庭年所得列計人員如下： 

➢ 學生未婚：請參考學生本人+父親+母親三人的 112 年度所得 

➢ 學生已婚：請參考學生本人+配偶兩人的 112 年度所得 

甲級： 家庭年所得 120 萬元以下，可

申貸，就學期間貸款利息由政

府補貼。 

乙級： 家庭年所得介於 120 萬至 148

萬，且學生及其兄弟姊妹或子

女共 2 名(含)以上者，可申貸，

就學期間貸款利息由政府補

貼。 

丙級： 家庭年所得超過 148 萬，且學

生加上兄弟姊妹或子女共 2 名

者，可申貸，在學期間由學生

自付全額貸款利息。 

丁級： 家庭年所得超過 148 萬，且學

生加上兄弟姊妹或子女共 3 名

(含)以上者，可申貸，就學期間

貸款利息由政府補貼。 

  



臺北醫學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生就學貸款須知 
◎欲辦理就學貸款者請勿先繳費，否則概不受理◎            承辦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洽詢分機：2212） 

◎相關規定依教育部最新公告辦理 

※ 可貸金額： 

請看學生註冊收費單：學費＋雜費＋平安保險費＝貸款金額(請勿任意刪減申貸項目及金額) 

1. 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請先至生輔組辦理減免手續後，再辦理就學貸款。 

2. 學生註冊收費單請至【土地銀行-列印學雜費及住宿繳單】列印。 

3. 可另行加貸： 

(1) 書籍費：3,000 元 

(2) 校內宿舍住宿費：11,000 元 或 15,000 元 

(3) 校外賃居住宿費：15,000 元 (需檢附佐證資料) 

(4) 生活費：中低收入戶生 20,000 元，低收入戶生 40,000 元 

4. 加貸書籍費或校外住宿費者，需待財政部財稅中心查核學生貸款資格合格後辦理轉發，約於開

學 3 個月後匯入學生帳戶。 

5. 加貸本校宿舍住宿費：請勿先繳費，於入住前持未繳費宿舍收費單至生輔組辦理證明即可。 

6. 加貸校外賃居住宿費：請檢附校外賃居契約書影本，須包含承租人資料(學生姓名、身分證字

號)、出租人資料(房東姓名、身分證字號)及承租地點、承租期間，請附完整一份租賃契約，不要

僅節錄部分內容，以利審核作業。 

7. 大一新生「語言實習費 830 元」非就學貸款之可貸項目，申貸學生需自行繳納。申請者請於生

輔組收件後 3 個工作天自行至【土地銀行-列印學雜費及住宿繳單】列印「語言實習費」之繳費

單，並依繳費單之期限繳納。  

https://eschool.landbank.com.tw/student_login.aspx
https://eschool.landbank.com.tw/student_login.aspx


臺北醫學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生就學貸款須知 
◎欲辦理就學貸款者請勿先繳費，否則概不受理◎            承辦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洽詢分機：2212） 

◎相關規定依教育部最新公告辦理 

※ 繳交資料：(繳交前請務必確認資料是否有誤) 

1. 本學期台北醫學大學就學貸款申請書乙份，務必簽名：於本校就學貸款申請系統登錄後列印，

請務必簽名 

2. 對保完成之本學期台北富邦銀行撥款通知書乙份，務必簽名：由台北富邦銀行提供。 

3.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需載有詳細記事之最近三個月內有效，含學生本人、父母/法定代理人/監

護人、配偶及連帶保證人，如戶籍不同者，須分別檢附。 

4. 校外賃居契約書影本：申貸校外租屋住宿費請檢附校外賃居契約書影本，須包含承租人資料(學

生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租人資料(房東姓名、身分證字號)及承租地點、承租期間，請附完整

一份租賃契約，不要僅節錄部分內容，以利審核作業。 

5. 就學貸款自付利息切結書(如後方附件)：需自付利息者繳交。 

6. 學生兄弟姊妹或子女證明： 

(1) 未成年者：請檢附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用以證明學生及其兄弟姊妹或子女之關

係。 

(2) 已成年且具學籍者：請檢附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用以證明學生及其兄弟姊妹或

子女之關係，以及學籍證明，可於開學後補交。 



臺北醫學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生就學貸款須知 
◎欲辦理就學貸款者請勿先繳費，否則概不受理◎            承辦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洽詢分機：2212） 

◎相關規定依教育部最新公告辦理 

(一) 總額度借據之簽立，私立大學醫學系(含牙醫系)之額度為150萬元；私立大專技院校(含二技及醫學院非屬醫學系及牙醫系)及研究生班額度皆為80萬元。 

(二) 保證人資格： 

(1) 申貸學生未成年(未滿二十歲)者，原則上應由法定代理人父母雙方共同擔當保證人。 

(2) 申貸學生已成年(年滿二十歲)或雖係未成年但已婚，原則由父母親其中一方或配偶擔任保證人，若窒礙難行則可另覓適當之成年人作連帶保證人，但須檢附在職証明或扣繳憑單。 

(3) 若保證人【父母】年滿七十歲以上者，應另加覓適當成年人作連帶保證人。 

就學貸款申請流程及必備資料 

(一) 下載繳費單 
學生註冊收費單請至【土地銀行-列印學雜費及住宿繳單】列印、下載繳費單，確認

繳費單金額無誤，且沒有其他減免/補助要申請 

(二) 登入台北富邦銀行網站 於對保時間登入台北富邦銀行網站「就學貸款服務專區」線上填寫申請書。 

(三) 

於對保時間至本校就學貸款申請

系統登錄資料，並列印就學貸款

申請書 

1. 進入本校教務資訊系統➔左方欄位學務系統➔就學貸款➔申請就學貸款後，登

錄就學貸款申請學生個人資料。(資料務必詳細填寫，避免錯誤) 

2. 有加貸書籍費、校外住宿費、生活費者請務必上傳個人帳戶存摺影本，若之前

曾繳交過帳戶資料，請上傳同一個匯款帳戶資料。 

3. 完成登錄後，列印就學貸款申請書，確認資料無誤後於【簽名處】簽名。 

(四)  

於規定時間內前往台北富邦 

銀行辦理對保，或線上對保 

(需符合銀行規定) 

每教育階段學程需對保一次，已簽立總額度借據(額度請見備註 1)且原保人不變者，

由借款學生本人至銀行辦理對保即可；新貸學生則需由借、保人一併前往辦理。 

※對保須攜資料(每一教育階段學程第一次申請時) 

(1) 未繳款『學生註冊繳學雜各費收費單』 

(2) 學生本人、父母(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保證人之國民身份證正本及印章 

(3)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載有詳細記事之最近三個月內有效，含學生本人、父母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配偶及連帶保證人，如戶籍不同者，須分別檢附 

(五) 

繳交申貸就學貸款相關資料 

(未於期限內繳交至學校者視同未辦理) 

 

於完成對保後繳交申貸資料至

生活輔導組，可選擇掛號郵

寄，或於現場收件時間親自繳

交至醫學綜合大樓前棟 3 樓生

活輔導組。 

【就學貸款資料請務必繳回學校，逾期、缺件、已繳費者恕不受理】 

※ 繳交資料： 

1. 本學期台北醫學大學就學貸款申請書，務必簽名 

2. 對保完成之本學期台北富邦銀行撥款通知書乙份 

3.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載有詳細記事之最近三個月內有效，含學生本人、父母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配偶及連帶保證人，如戶籍不同者，須分別檢附 

※ 非必要資料，視學生個人狀況不同繳交不同資料，如下表列 

4. 需自付利息者：台北富邦銀行自付貸款利息切結書。 

5. 學生兄弟姊妹或子女證明： 

(3) 未成年者：請檢附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用以證明學生及

其兄弟姊妹或子女之關係。 

(4) 已成年且具學籍者：請檢附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用以證

明學生及其兄弟姊妹或子女之關係，以及學籍證明，可於開學後補交。 

6. 校外賃居契約書影本：申貸校外租屋住宿費請檢附校外賃居契約書影本，須

包含承租人資料(學生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租人資料(房東姓名、身分證

字號)及承租地點、承租期間，請附完整一份租賃契約，不要僅節錄部分內

容，以利審核作業。 

(六) 

資料繳交後三個工作天再至系統確認學校初審結果，勿來電詢問，謝謝配合！ 

學生貸款申請資料經學校初審通過後，需再送財政部財稅中心查核，如經查核後不符貸款資格者，務必於限期內補

繳學雜各費。 

https://eschool.landbank.com.tw/student_login.aspx
https://school.taipeifubon.com.tw/student/common/Index.faces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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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依教育部最新公告辦理 

繳交資料前請務必依下表確認申請資料是否齊全。 

就學貸款應繳資料檢核表： 

務必繳交資料： 

□ 本學期台北醫學大學就學貸款申請書乙份，務必簽名 

□ 對保完成之本學期台北富邦銀行撥款通知書乙份，務必簽名 

□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視申請資格/申貸項目應繳交資料： 

□ 校外賃居契約書影本 

□ 就學貸款自付利息切結書 

□ 
學生兄弟姊妹或子女證明： 

(1) 未成年者：請檢附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用以證明學生及其兄弟姊妹或子女之關係。 

(2) 已成年且具學籍者：請檢附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口名

簿影本，用以證明學生及其兄弟姊妹或子女之關係，以

及學籍證明，可於開學後補交。 

 



文件編號 DE16 (113年 02月版) 

 就學貸款切結書（利息負擔全額專用） 

立切結書人        向 貴行申請   學年度  學期就學貸

款，經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核借款學生之家庭年所得總額超過新臺幣一

百四十八萬元，且學生本人有兄弟姐妹或子女符合「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

生就學貸款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條件之人數為一人者，依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利息由借款學生自行負擔全額。立切結書人

同意自 貴行撥款予學校之日起，依約按月繳付利息（本息）。 

 

若需辦理代扣繳借款利息(本息)者，得以下列方式辦理： 

 (一)本行帳戶自動扣繳： 

您可於本行開立活期帳戶，並委託本行按期於繳款期限日進行扣款作業（請於繳

款期限前將應繳金額存入代扣繳帳戶內），如遇例假日則順延扣款。若您已有本行

活期帳戶，請至本行網站下載〈就學貸款扣繳借款本息約定書〉並填妥相關資料

後，將該約定書寄回 104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50號 12樓「台北富邦銀行 就

學貸款組」收即可辦理自動代扣。 

(二)他行存款帳戶自動扣繳(ACH委託自動轉帳扣繳就學貸款)： 

您可透過本行申請他行存款帳戶按期扣款就學貸款本金暨相關款項。申請方式:請

至本行網站下載〈ACH 委託自動轉帳扣繳授權書〉並填妥相關資料後，將該授權書

寄回 104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50號 12樓「台北富邦銀行 就學貸款組」收

即可辦理他行存款帳戶自動代扣。 

 

  此致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立切結書人（借款學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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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貸款扣繳借款本息約定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立約定書人（□即借款人 □即連帶保證人 □即借款人之配偶  □即借款人之直系親屬）為辦理借款本

息、違約金、費用及款項等之扣繳，茲向  貴行申請並同意下列之約定事項： 

申請項目 □ 申請扣繳      □ 變更扣繳帳戶      □ 終止扣繳       

約定扣繳帳戶 
（限立約定書人本
人之帳戶） 

單位別 科目 存戶號碼 

            

借款人姓名  借款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授信帳號 

□扣繳全部就學貸款帳號 

□指定扣繳就學貸款帳號如下： 

1、 

2、 

3、 

4、 

5、 

扣繳費用及款項 扣繳上開授信帳號之借款本息、違約金及其他有關費用。 

扣繳約定事項 

1.貴行扣繳義務係以立約定書人指定之上開約定扣繳帳戶餘額，受託扣繳借款人之借款本

息、違約金、及其他有關費用等為條件，倘指定扣繳帳戶餘額不敷繳付致借款人之應繳金

額有所遲延者，當由  貴行依授信契約之約定計收遲延利息及違約金。 

2.倘有多筆應繳款項而致帳戶中金額不敷扣繳時，  貴行有權決定各筆款項扣繳先後，立約 

定書人絕無異議。 
此   致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立約定書人（□即借款人 □即連帶保證人 □即借款人之配偶  □即借款人之直系親屬）   

簽章：                 （請與約定扣繳帳戶之簽章相符） 

地址：                    電話：           

法定代理人簽章：        （如立約定書人未滿 20歲且未婚者，法定代理人需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章：        （如立約定書人未滿 20歲且未婚者，法定代理人需簽章） 
 
※上開立約定書人如非為借款人時，借款人併應於下列「借款人簽章」欄位簽章。 

借款人簽章：                             

地址：                    電話：           

備註：1.借款人申請扣繳就學貸款借款相關款項時，除得指定自借款人本人之存款帳戶扣繳，亦得由借
款人之配偶、直系親屬或該案之連帶保證人授權本行自其存款帳戶扣繳。 

2.立約定書人若為借款人之配偶或直系親屬，須另提供立約定書人與借款人互為配偶或直系親屬  
關係之相關證明文件。 

主管：                    經辦： 
核
對
人 

 立約定書人簽章係： 
□ 與指定存款帳戶之簽章相符 
□ 與授信憑證之簽章相符 
□ 由立約定書人親自簽章 

 

*62-0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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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富邦銀行 ACH 委託自動轉帳扣繳授權書（就學貸款專用） 

民國  年  月  日 

立授權書人（即□借款人□連帶保證人□借款人之配偶□借款人之直系親屬）為償付對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台北富邦銀行）下列各筆就學借款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相關約定費用（以下合併簡稱借
款債務），茲申請新增/變更/終止授權台北富邦銀行於約定借款債務繳款日得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業務（ACH）
機制，自立授權書人在下列金融機構開立之存款帳戶自動轉帳扣繳借款債務（惟實際扣款日仍以各存款金融機構扣款作業規

定為準，一般扣款作業天數約需 1~7天，請留存足額款項，以供扣繳），並同意遵守下列之約定事項： 

申請項目 □新增 □變更 □終止 （申請新增或變更時，請附上存摺封面影本）惟郵局存款帳戶不適用！ 

借款人姓名  借款人身分證統一編號  

約定扣繳 

存款帳戶 

存款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          分行/分社/分會 

存款帳戶戶名：            （限立授權書人本人之帳戶） 

存款帳戶帳號：           金融機構代號：□□□ -□□□□（由台北富邦銀行填寫） 

借款帳號 □扣繳全部就學貸款帳號                 【本欄詳約定事項第一點】 

□指定扣繳就學貸款帳號如下：         

  1.                                      2.                                      

  3.                                      4.                                       

約定事項 一、倘立授權書人申請新增本件自動轉帳扣繳就學貸款借款債務時，本學年度新申請之就學貸款借款帳號尚未編配者，

立授權書人同意由台北富邦銀行人員按嗣後實際編配之結果，代立授權書人填入前開借款帳號欄位。 

二、辦理新增自動轉帳扣繳手續約需 20~45天，台北富邦銀行將透過本授權書所載之 E-Mail 信箱或電話(或借款人已留

存本行之 E-Mail 信箱、電話)，通知立授權書人新增自動轉帳扣繳已核准生效。核准生效前，借款人須自行至台北

富邦銀行或依其他約定方式繳納借款本息，以免因逾期產生遲延利息及違約金。 

三、約定扣繳存款帳戶餘額不足支付授權扣繳之借款債務時，則當期不予扣繳，借款人須自行至台北富邦銀行或依其他

約定方式繳納借款本息，並須支付因遲延償付而產生之遲延利息及違約金。 

四、授權自動轉帳扣繳生效後，請借款人勿再另行繳納，以免重複，如造成重複繳納者，依台北富邦銀行相關規定辦理。 

五、立授權書人之約定扣繳存款帳戶遭法院、檢察署或其他公務或非公務機關扣押、存款帳戶結清或有其他存款異常事

故時，台北富邦銀行得不予扣繳；倘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業務（ACH）機制發生故障或電信中斷等因素致無法交

易者，台北富邦銀行得順延至系統恢復正常，始予扣繳；其因上開事由所致之損失及責任，由借款人自行負擔。 

六、台北富邦銀行於同一日須自約定扣繳存款帳戶執行多筆轉帳扣繳作業而立授權書人存款不足時，立授權書人同意由

台北富邦銀行自行選定扣繳順序。 

七、立授權書人如結清約定扣繳存款帳戶，則無論立授權書人是否另向台北富邦銀行申請變更或終止本授權書約定事

項，本授權書均視為終止。 

八、立授權書人同意遵守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業務（ACH）機制及存款金融機構相關規定。 

九、立授權書人同意台北富邦銀行將本授權書所列資料提供予台灣票據交換所及存款金融機構，以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

帳業務，並已詳閱本授權書第 2 頁備註三所列前開機構蒐集立授權書人、借款人及法定代理人個人資料之相關告知

事項。 

十、本授權書所附各項文件，原則不予返還，倘立授權書人申請複製本，台北富邦銀行將依法提供。 

 此致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立授權書人已於至少三日之合理期間內審閱本授權書全部內容，且已充分瞭解，茲承諾並簽章於後。 

立授權書人（即□借款人□連帶保證人□借款人之配偶□借款人之直系親屬） 

授權人簽章處                          身分證統一編號：                              

                                                       行動電話：                             

                     (請簽蓋約定扣繳

款帳戶原留印鑑)    E-Mail：                               

法定代理人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章：                     

※ 上開立授權書人如非為借款人時，借款人併應於下列「借款人簽章」欄位簽章。 

借款人簽章：                            

發 動 行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營業部(0122009) 交易代號/名稱 550就學貸款 

發動者/統編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桂林分行/22002376 用戶號碼 借款人身分證字號 

銀行專用 

請勿填寫 

存款金融機構核對印鑑 台北富邦銀行 

主管              經辦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主管              經辦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如立授權書人未滿 20 歲且未婚者，法定代理人需簽章) 

*62-0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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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借款人申請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業務（ACH）機制扣繳就學貸款借款相關款項時，除得指定自借款人之存款帳

戶扣繳，亦得由借款人之配偶、直系親屬或連帶保證人授權本行自約定扣繳存款帳戶內自動轉帳扣繳。 

二、立授權書人若為借款人之配偶或直系親屬，須另提供立授權書人與借款人互為配偶或直系親屬關係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台北富邦銀行、台灣票據交換所及存款金融機構為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蒐集立授權書人之個人資料，

其蒐集之目的、類別、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如下： 

(一)目的：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之用。 

(二)個人資料類別：身分證統一編號、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及其他本授權書所列之個人資料。 

(三)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或台北富邦銀行、台灣

票據交換所及存款金融機構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2.地區：本國、參加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業務（ACH）機制之金融機構所在地、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主

管機關所在地或其指定之調查地。 

3.對象：台北富邦銀行、台灣票據交換所、存款金融機構、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主管機關。 

4.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5. 前開 3所列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亦為本行蒐集個人資料之來源。 

(四)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行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1. 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向本行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惟本行依

個資法第十四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 得向本行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台端應適當釋明其原因及事實。 

3. 本行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 台端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台

端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蒐集。 

4.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  台端

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 台端書面同意，並經註明其爭議

者，不在此限。 

5.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本行請求刪除、

停止處理或利用台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台端書面同意

者，不在此限。 

(五) 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及類別，惟台端所拒絕提供之個人資料及類別，如果是辦理

業務審核或作業所需之資料，本行可能無法進行必要之業務審核或作業而無法提供台端相關服務或

無法提供較佳之服務，敬請見諒。 

 

 

 


